
证券代码：002132      证券简称：恒星科技     公告编号：2021011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电镀切片金刚线长期采购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合同金额：协议总价款为 19,249.8988 万元（人民币，下同），具体以该

协议项下的订单实际发生数量、金额计算。 

2、合同有效期：自 2021 年 3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2月 28日止。对于在合作

期限截止前所发出的订单，则该笔订单的效力不受影响，公司仍应按照该订单的

约定执行。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乙方”）近日与苏州协

鑫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鑫光伏”或“甲方”）签署了《电镀切片金

刚线长期采购框架协议》，本协议属于公司日常经营协议，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

审议。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一、协议对方基本情况 

1、名称：苏州协鑫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55546682216 

3、法定代表人：瞿述良 

4、注册资本：99,029.812 万元 

5、注册地址：苏州高新区五台山路 69 号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协议甲方包括苏州协鑫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及现在或将来经其确认并通知

乙方的关联企业，乙方确认苏州协鑫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有权代表关联企业与乙方

签订协议。  



第一条：产品名称、规格、数量、价格、金额及交货时间等 

1、产品名称：电镀金刚线 

2、规格、数量：按每月订单为准。 

3、协议总价款：本协议为框架协议，协议总价款为 19,249.8988 万元，以

甲方公司在协议项下的订单实际发生数量、金额计算； 

5、交货期限：乙方承诺在接到甲方订单后 3-4 日内将货物送至甲方现场。

乙方合理安排生产计划，甲方按照采购订单约定期限及时完成交货。 

6、付款方式：现汇（电汇）或不大于 12个月银行承兑汇票。 

6.1 付款期限：本协议实行寄售模式，即乙方的每月结算款按照甲方当月合

格产品实际使用量进行结算，不按照甲方当月订单数量或乙方当月交货量进行结

算。 

6.2 乙方应按月依据甲方订单及时交货，且应同时提交金额为该月订单货物

100%金额的收据（送货清单、协议标的货物名称、规格型号、订单号必须一致且

必须随货通行，以便甲方及时入账）给甲方。乙方在每月 30 日前根据甲方的当

月合格产品的实际使用量，开具 13%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6.3.甲方在收到乙方发票审核无误后的 30日内付清票面货款。 

第二条：质量保证和售后服务 

产品质量要求与验收标准为：按本框架协议约定质量、技术标准进行供应。

并且所供的产品应不低于国家或行业有关产品的质量标准。乙方知悉本合同项下

甲方的生产、工作环境，并确认其供应的【本框架协议中的产品】质量优良，能

够满足使用用途。 

乙方应保证依据本框架协议所供产品是全新的、未使用过的，并完全符合本

协议规定的质量、技术、规格和性能等所有要求。 

第三条：产品的交付 

1、交货方法：乙方于发货前 48小时以书面形式（传真及含扫描附件的电子



邮件）通知甲方发货的具体情况，以便甲方安排接货。产品合格证、检测报告、

说明书、配件等相关文件随产品一并交需方。甲方可以要求乙方分 2 次或多次交

货，也可以要求一次性交货，乙方承诺对上述供货要求均予以满足，甲方无需因

此承担额外费用。甲方在约定交货期限到达前十五日内，应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

对采购数量进行调整，乙方承诺按照甲方调整通知予以配合履行。 

第四条：质量检验 

1、乙方交货时甲方可在货到现场 3 个工作日内进行外观初步验收、清点交

接货物。检测合格向乙方出具外观验收报告。外观初步验收与清点不免除乙方的

责任，不影响甲方按本协议约定进行验收、清点和提出异议。 

2、甲方在开箱检验时或产品分发后发现产品有任何损坏、缺陷、短少或不

符合合同中规定的质量标准和规范时，甲方可选择采取拒收、要求乙方立即更换

或补足、对缺损产品做无条件退货处理等相应的措施。该批产品的交货日期以乙

方纠正该等违约行为之日为准。 

3、若对质量是否符合本合同的约定或标准有争议，双方同意由甲方所在地

的或甲方指定的有资质的质量检验机构检验。 

第五条：合作期限 

自 2021 年 3月 1日起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止。对于在合作期限截止前所发

出的订单，则该笔订单的效力不受影响，乙方仍应按照该订单的约定执行。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协议的签署和履行，将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四、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采购框架协议，属于双方合作意愿的框架性协议，在合同履行过

程中存在相关政策法规、市场、技术等方面的不确定性风险，存在受不可预计或

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的风险，有可能会导致部分或全部合同无法履行。敬请广大

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电镀切片金刚线长期采购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8 日 

 


